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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二代健保 

楊志良 

華格那出版社 

自民國 99 年 4 月 1 日起，全民健保的費率向上調整，

為健保稍稍紓緩財務缺口持續擴大的危機，但就健保永續經

營之目標而言，僅是治標而非治本的作法。全民健保自民國

84 年的開辦以來，藉由全體國民自助互助及風險分攤方式，

大幅降低民眾就醫財務障礙，也建構了穩固的社會安全網，

更對弱勢者提供了醫療照護的保障。然而隨著近年來人口老

化、重大傷病患者增加、醫療科技進步等影響，全民健保出

現了財務失衡日趨嚴重、保費負擔欠缺公平、健保收支缺乏

連動、資源配置機制待建、醫療品質需求漸高、重要資訊不

夠公開、藥價差問題待解決等的困境。故為使此一社會保險

制度能持續運作，衛生署於民國 86 年提出現制下改革的全

民健康保險法修正草案，其後於 89 年成立全民健康保險體

檢小組；90 年 2 月，體檢小組提出了體檢報告，屬短期措

施者均採行或納入修法，屬於中長期規劃建議的部分，則促

成了後來二代健保的規劃。 

壹、二代健保修法重點 

全民健保的施行達到了確保醫療的可近性，使全民有

保、醫療無礙的目標，但也因制度未隨時代推衍而更新，出

現了上述的困境，因此二代健保便以確保醫療的可靠性，且



達到收支連動、權責相符，各界參與、共同承擔做為政策施

行之目標，並以品質、公平、效率為其核心價值，進行健保

制度整體結構的改革，強調「權責相符」的概念、藉強化資

訊提供來提升醫療品質、以較公平的方式來收取保費，並擴

大保費之計算基礎、落實健保收支連動機制的建立，及擴大

社會多元化參與健保政策，並共同承擔對健保的責任。 

 

一、組織體制擴大參與 

二代健保為達到各界參與及健保永續的目的，將全民健

保監理委員會與全民健保醫療費用協定委員會合併為全民

健保監理會，以統一保險收入面和支出面的權力與責任，強

化健保財務收支連動的機制；並由付費者代表及各界人士共

同決定給付範圍及應負擔之保險費，並依照其決定計算保險

費率，當全民健保監理會審議重要事項，認有擴大參與之必

要時，得先辦理相關公民參與活動。 

二、保險財務 

保險所需總經費由政府、雇主及被保險人分擔，其中政
  2



  3

府及雇主負擔部分，係依一定公式計算，被保險人部分，為

達到負擔公平的原則，二代健保之保險費計算基礎則由個人

薪資所得擴大為家戶總所得，並採用「就源扣繳，次年結算」

的方式，使健保費的繳納方式類似所得稅，將從薪資、利息

等不同所得來源，各自扣健保費，再於次年結算後，依實際

收入多退少補。同時基於「量能原則」，仍將訂定上、下限，

超過或未達者改為論口計費，避免富者少繳、貧者負擔過重

的情況。保險對象也由原先的 6 類 14 目，簡化為二類：一

類為應申報或繳納綜合所得稅之納稅義務人，及與其合併報

繳綜合所得稅之配偶暨受其扶養親屬（如一般上班族及其配

偶與受其扶養親屬）；另一類為無需申報或繳納綜合所得稅

之被保險人（如低收入戶），且不再區分為「被保險人、眷

屬」，一律改稱「被保險人」。被保險人只須辦理投保及退保

作業，在保期間就算有轉換工作或調整薪資的情況，都不必

再辦理轉入、轉出、變更投保金額等異動手續。 

三、醫療品質資訊揭露 

全民健保實施之初，因給付標準係以醫療院所的服務量

為依歸，造成醫師看診普遍重量不重質，此後健保局陸續引

進論病例計酬、總額支付、卓越計畫等措施逐步改善這類現

象。而二代健保更視提升醫療品質為最重要的使命，要求保

險人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該定期公開和健保有關的醫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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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資訊，一定規模以上的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也應該提供與

健保有關的財務報告，並由保險人公開。此外，也建立「醫

療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」與「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」

的訂定方式及流程，強化醫療科技評估的運用，並預定於民

國 100 年開始全面採用論質計酬的住院診斷關聯群

(diagnosis related groups；DRGs)做為給付措施，大幅改變

現在「花多少、給多少」給付方式（於民國 99 年 1 月 1 日

起實施第一階段 DRGs 制度，共分四階段進行）。 

四、其他 

其他相關修法重點如下所列： 

一、久居國外回國就醫須等待四個月：為防止「平時不繳保

費， 有病回國就醫」之不公平現象，曾有加保紀錄但

久居國外者，返國必須有四個月「等待期」才能再加保，

但二年內曾有加保紀錄者不在此限。 

二、差額負擔：新藥及新特材成本較高，若一概不予給付，

將增加民眾負擔，故為增加民眾就醫的選擇，訂定差額

負擔，但實施的時間及品項，會送請全民健保監理會討

論。 

三、藥品交易定型化契約：領取健保藥費達一定金額以上之

「特約醫事服務機構」及「藥品供應商」，於藥品交易

時應簽訂定型化契約，使藥品交易更合理透明，保障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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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雙方應有權益，也讓健保局未來辦理藥價調查時，可

以取得藥品市場交易正確資料，使藥價調整更符合實

際，進而將藥價差控制在合理之範圍內。 

四、共同監督機制：為維護全民健康保險之制度運行及資源

合理利用，規定由非政府機關（構）之人員舉發而處分

確定者，得由罰鍰金額中提撥 10％作為獎勵。 

五、健保費補助款改由中央政府負擔。 

貳、健保好，健保不能倒 

全民健保自民國 84 年實施至今，納保率已高達 99%，

醫療院所之特約率亦高達 92%，民眾對健保之滿意度也維持

在 70%左右，其自助互助及風險分攤方式，更被世界各國讚

許為「全世界最好的制度」，紛紛前來取經。因此，全民健

保已成為台灣社會安全機制中極重要的一環，但無論多麼完

善的政策，在施行一段時間後，都必須經過檢討與改善，使

之更加完備，這樣一項重要的社會保險制度，自然不能讓它

因財務困難而解構。為使它能更有品質，更為公平，更具效

率，並且能夠長治久安的經營下去，二代健保的改革勢在必

行。儘管在二代健保施行後，有能力的民眾保費可能因此調

高，但轉念一想，人總有老病殘疾，到真正需要時，能有完

善的健保制度做為依靠，不也是好事一件？（文～華格那出

版社） 


